
洗钱罪典型案例六 

（转载自中国人民银行） 

反洗钱是维护金融安全、完善国家治理和促进双向开放方面的一项重要工

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反洗钱工作的部署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

民银行加强协同合作，有力打击各类洗钱违法犯罪活动，依法严惩了一批犯罪

分子。现将典型案例予以公布。 

 

赵某洗钱案 

——退回补充侦查追加认定遗漏犯罪事实，综合其他证据“零口供”定罪 

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赵某，原系国有独资企业天津市某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

影集团”)金融部职员。 

(一) 上游犯罪 

2012年 1月至 2018年 6月，武某(另案处理)利用担任电影集团金融部副

部长、部长、金融顾问等职务便利，伙同王某(另案处理)等人非法侵占公款

5587万余元，索取收受他人贿赂 680余万元，向他人行贿 356万元。武某因犯

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并处罚金 200万元。 

(二) 洗钱犯罪 

2012年开始，赵某长期与武某保持情人关系。2013年至 2018年 6月，赵

某向武某提供个人银行账户，多次接收从武某本人银行账户或者武某贪污罪共

犯王某实际控制的银行账户转入的武某贪污、受贿款项，共计 1200余万元。 

二、 诉讼过程 

2018年 11月 12日，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以赵某涉嫌洗钱 200万元将案

件移送起诉。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公安机关认定洗钱数额 200万元，

系武某明确告知赵某钱款来源的数额；在此前后，武某另有多次向赵某转账，

共计 1000余万元，武某虽然没有对赵某明示钱款来源，但是资金来源、转账方

式、用途与上述 200万元一致。 

补充侦查获取的证据证明，赵某是武某的密切关系人，对武某通过贪污贿

赂犯罪获取非法利益应当有概括性认识，应当知道其银行账户接收的 1000余万



元明显超过武某的合法收入，系其贪污受贿所得。2019年 5月 16日，东丽区

人民检察院对赵某以洗钱罪提起公诉，认定犯罪金额 1200余万元。 

2019年 9月 4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赵某犯洗钱罪，

犯罪数额 1200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70万元。 

三、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应当同步审查贪污贿赂款物的去向及转

移过程，发现洗钱犯罪线索，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重证据，不依赖口供。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的，可以通过审查犯罪嫌疑

人对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职业、合法收入了解情况，双方交往、共同工作、生

活情况，双方资金、财产往来情况，接收资金、财产后转移、投资情况，以及

接受、转移的资产与其职业、收入是否相符等情况，综合认定犯罪嫌疑人对上

游犯罪的了解、知悉状态。 

 

https://mp.weixin.qq.com/s/oVbTnJ3CDfMAFr9MRByhXQ 


